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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9

完成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

整體協調人、獨家配售代理及獨家資本市場中介人

董事會欣然宣佈，配售協議所載的所有條件已獲達成，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根據配售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完成。

合共138,096,000股配售股份（佔緊接配售事項完成前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6.60%，及緊隨
配售事項完成後經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擴大後的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6.19%）已成功配售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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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價為每股21.00港元。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884.5百萬港元。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二日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的公告（「該公
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完成配售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配售協議所載的所有條件已獲達成，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九日根據
配售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完成。合共138,096,000股配售股份（佔緊接配售事項完成前本公司現有已
發行股本約6.60%，及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經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擴大後的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6.19%）已成功配售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價為每股21.00港元。

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i)各承配人及彼等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如
適用）均為獨立第三方；及(ii)於緊隨配售事項完成時，概無承配人已成為本公司主要股東。

所得款項用途

根據配售代理配售的配售股份實際數目，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有關配售事項的配售佣
金及其他相關開支（其中包括專業費用））約為2,884.5百萬港元。據此，每股配售股份的淨發行價
約為20.89港元。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本公司擬將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總額用於以下用途：(i)約50%用於發展全
球業務及擴展海外業務；(ii)約20%用於加強資產負債表，包括償還銀行貸款；(iii)約20%用於戰
略投資及收購；(iv)約10%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以支持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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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此向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所得款項用途詳情的額外資料：

所得款項的擬定用途
配售事項估計
所得款項淨額

所得款項
淨額的分配

悉數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的
預期時間表

（百萬港元）

用於發展全球業務及擴展海外業務 1,442.3 50% 於二零二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或之前

加強資產負債表，包括償還銀行貸款 576.9 20% 於二零二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或之前

用於戰略投資及收購 576.9 20% 於二零二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或之前

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
用途，包括：

288.4 10% 於二零二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或之前

－採購原材料 144.2 5% 於二零二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或之前

－支付生產及日常開支成本 115.4 4% 於二零二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或之前

－支付其他一般企業開支 28.8 1% 於二零二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或之前

所得款項的具體用途須由董事會或其授權人士根據本公司或本集團的營運狀況及實際需要作出調
整。

本公司將密切監察所得款項淨額的動用進度，倘上文所披露的擬定所得款項用途出現任何重大變
動，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作出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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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事項對本公司股權架構的影響

本公司(i)於緊接配售事項完成前；及(ii)於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的股權架構載列如下：

股東 於緊接配售事項完成前 於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立訊精密有限公司（附註1） 1,380,594,000 65.95% 1,380,594,000 61.87%

柯天然先生（附註2） 10,488,000 0.50% 10,488,000 0.47%

黃志權先生（附註2） 7,528,000 0.36% 7,528,000 0.34%

莊桂榮先生（附註2） 1,466,000 0.07% 1,466,000 0.07%

何顯信先生（附註3） 688,000 0.03% 688,000 0.03%

陸偉成先生（附註3） 1,824,000 0.09% 1,824,000 0.08%

胡志遠博士（附註3） 94,000 0.00% 94,000 0.00%

小計 1,402,682,000 67.00% 1,402,682,000 62.86%

公眾股東

承配人 – – 138,096,000 6.19%

其他公眾股東 690,803,404 33.00% 690,803,404 30.95%

小計 690,803,404 33.00% 828,899,404 37.14%

總計 2,093,485,404 100.00% 2,231,581,404 100.00%

附註：

(1) 1,380,594,000股股份由立訊精密有限公司（立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立訊精密工業」）的
全資附屬公司）持有。立訊精密工業由立訊有限公司擁有37.46%權益，而立訊有限公司則由
非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王來春女士及王來勝先生（王來春女士的胞兄）各自持有50%權
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立訊精密工業、立訊有限公司、王來春女士及王來勝先生均被
視為於立訊精密有限公司持有的1,380,594,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柯天然先生、黃志權先生及莊桂榮先生為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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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顯信先生、陸偉成先生及胡志遠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匯聚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柯天然

香港，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柯天然先生、黃志權先生、莊桂榮先生及洪維澧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王
來春女士；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何顯信先生、陸偉成先生、陳忠信先生、陳潔芬女士及胡志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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